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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厅文件

吉教安〔2022〕7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新冠疫情期间

校园管控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，梅河口市教育局，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认真落实国家联防联控机制会议精神和孙春兰副总理部

署要求，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历次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精

神要求，为有效指导全省教育系统有序开展新冠疫情防控，进一

步做好当前全省校园管控工作，结合实际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

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要求，做到“守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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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、守土尽责”，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，分管同志要切实担

负起责任，指挥体系要高效顺畅运转。实行网格化管控，每一项

工作都要责任到人，落实到位。

二、加强校门管控。要严格落实校门封闭管控措施，严禁外

来人员进入校园，工作人员、车辆出入校园要严格执行审批制度，

认真落实查验吉祥码、行程卡、测温、登记、检查、消杀等措施；

物资配送车辆严格执行车门窗封闭，人不下车，消杀后快进快出，

坚决防止外部输入。

三、加强静态管理。要严格落实“严防严控、非必要不外出、

不聚集”要求，细化完善校园管控方案，做到“一校一案、一楼

一策”，落实落细防控措施，实现校园静态管理。

四、加强防护措施。要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，出门必须戴

好口罩，重点是在组织核酸检测时，要严格落实按宿舍—楼层—

楼宇排队，分批组织，保持间隔 1米以上，严防人员聚集，做到

闭环管理。

五、加强环境管控。要加强校园的消杀，特别是食堂、浴池、

宿舍楼、校内隔离场所、公共卫生间等重点管控的场所，要进行

多次消杀。特殊时期，建议对重点部位消杀药物的配比在常规疫

情防控时的配比上适当增加。生活垃圾临时收集点和医疗废弃物

临时收集点要及时做好消杀处理并及时转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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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强健康监测。师生的健康监测每天要多次进行，不能

流于形式，走马观花似的进行健康监测，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，

精准掌握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

七、加强责任追究。对在校园管控中不服从指挥调度、严重

失职渎职，导致管控不力造成影响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原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新冠疫情期间校园管控的工作

措施》（吉教安 2022〔3〕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新冠疫

情期间校园管控工作措施的紧急通知》（吉教安 2022〔4〕号）

继续执行。

吉林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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